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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制 说 明

监狱建设标准 是根据建设部 关于印发

二 一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项目计划 的通

知 建标 号 的要求 由司法部负责主

编 具体由司法部哈尔滨设计院编制的

编制过程中 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

究 认真分析了国内已建监狱的统计资料 总结了以

往建设的经验教训 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征求意见稿

征求了各有关部门 单位和专家的意见 并最终经有

关部门会审定稿

本建设标准共分六章 总则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

成 选址与规划布局 建筑标准 安全警戒设施 场

地及配套设施等

本建设标准系初次编制 在执行过程中 请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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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正确执行刑罚 惩罚和改造罪犯

预防和减少犯罪 使监狱建设科学化 规范化 标准

化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 等法律法规 制

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是为监狱建设的项目决策及合理

确定监狱建设水平服务的全国统一标准 是编制 评

估和审批监狱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监狱建设项

目规划 设计的重要依据

第三条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 扩建和改建的监狱

建设

第四条 监狱建设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 法

规 规章 必须符合监管安全和改造罪犯需要 应从

监狱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与经济 社会发展相适应

达到安全 坚固 适用 经济 庄重

第一章 总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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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监狱建设应统一规划 合理布局 并纳

入当地城市和地区的总体规划 新建监狱建设项目应

一次规划 并预留发展用地 扩建和改建的监狱应充

分利用原有设施

第六条 本标准确定的参数是监狱建设的下限

值 经济技术条件较好的地区可按本标准参数提高

作为上限

第七条 监狱建设除应执行本标准的规定外 还

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 标准的要求

监狱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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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第八条 监狱建设规模按罪犯人数 划分为大

中 小三种类型

第九条 监狱建设规模应以罪犯人数在

人为宜 不同建设规模监狱罪犯人数应符合下

列规定

小型监狱 人

中型监狱 人

大型监狱 人

第十条 监狱建设项目由房屋建筑 安全警戒设

施 场地及其配套设施构成

第十一条 监狱房屋建筑部分包括 罪犯用房

干警用房 武警用房及其他附属用房

罪犯用房包括 监舍楼 学习用房 禁闭室

家属会见室 伙房和餐厅 医院和医务室 文体活动

第二章 建设规模与项目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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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 技能培训用房 劳动改造用房及其他服务用房

等

监舍楼包括寝室 盥洗室 厕所 物品储藏室

心理咨询室等 学习用房包括图书阅览用房 教学用

房等 文体活动用房包括文体活动室 礼堂等 其他

服务用房包括理发室 浴室 晾衣房等

干警用房包括 干警办公用房 公共用房

特殊业务用房 干警管理用房 干警备勤用房 干警

学习及训练用房

干警办公用房包括监狱领导及职能部门办公室

公共用房包括会议室 干警文体活动室 干警食堂

干警浴室 干警医务所 老干部活动室等 特殊业务

用房包括警械装备库 总监控室 电化教育室 罪犯

档案室 计算机室 暗室 器材存放室 检察院驻狱

办公室等 干警管理用房包括监区 分监区干警值班

室 监控室 分监区教育谈话室 分监区干警办公

室及干警卫生间等

武警用房建设项目及标准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其他附属用房包括 收发值班室 门卫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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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车库 仓库 配电室 锅炉房 水泵房等

第十二条 监狱安全警戒设施包括 大门 围

墙 岗楼 电网 照明 通讯 监控 报警装置 狱

门值班室 隔离带等

第十三条 监狱的场地主要包括干警及武警训练

场 监狱停车场及罪犯体训场

第十四条 配套设施主要包括干警办公设施 罪

犯生活教育 劳动改造设施 道路系统 消防 给排

水 供暖 变配电 电信 煤气 有线电视 环保等

以及场地绿化 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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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址与规划布局

第十五条 新建监狱的选址应符合下列规定

新建监狱建设应选择邻近经济相对发达 交

通便利的城市或地区

新建监狱选址应根据工程地质 水文地质和

地震活动性质 结合劳动改造需要 选择地质条件较

好 地势较高的地段 新建监狱严禁选在可能发生自

然灾害且足以危及监狱安全的地区

新建监狱应选择在给排水 供电 通讯 电

视接收等条件较好的地区 未成年犯管教所和女子监

狱应选择经济相对发达 交通便利的大 中城市建

设

新建监狱与各种污染源 易燃易爆危险品

高噪声 高压线走廊 无线电干扰 光缆 石油管

线 水利设施的距离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监狱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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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监狱建设用地应根据批准的建设计

划 坚持科学合理 节约用地的原则 统一规划 合

理布局 新建监狱建设用地标准宜按每罪犯 测

算 从事农业劳动的监狱建设用地标准可按实际情况

确定

第十七条 监狱的总平面布局应分为罪犯生活

区 罪犯劳动改造区 干警行政办公区 干警生活

区 武警营房区等分区 各分区之间既应相邻 又应

有相应的隔离设施 罪犯生活区和罪犯劳动改造区在

隔离的基础上应有通道相连

第十八条 监狱的总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监狱大门前应留有一定的缓冲区域

在平面布置中 应按功能要求合理确定各种

功能分区的位置和间距

在各功能分区中 应按功能要求合理确定各

种用房的位置 用房的布置应符合联系方便 互不干

扰和保障安全的原则 新建监狱罪犯生活 劳动改造

用房距围墙不宜小于

监狱监区内应设罪犯体训场 监区外应设干

第三章 选址与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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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 武警体训场和停车场

第十九条 监狱内各建筑之间及狱内建筑与狱外

建筑之间的距离应符合国家现行的安全 消防 日

照 通风 防噪音和卫生防护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第二十条 监狱的标志应醒目 统一 标志上宜

有警徽及监狱名称的中文字样 在有少数民族文字规

定的地区应按当地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监狱内的道路应使各功能分区联系

畅通 安全 应有利于各功能分区用地的划分和有机

联系 应根据地形 气候 用地规模和用地四周的环

境条件 结合监狱的特点 选择安全 便捷 经济的

道路系统和道路断面形式

第二十二条 新建监狱绿地率不宜小于

扩建和改建监狱绿地率不宜小于

监狱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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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建 筑 标 准

第二十三条 监狱的建筑标准 应根据监狱建设

规模 城市规划和监狱使用功能的要求合理确定

第二十四条 监狱综合建筑面积指标 不含武警

用房 应符合表一的规定

表一

监狱综合建筑面积指标

用房类别
建设规模

大 中 小
备注

监狱罪犯用房 罪犯

监狱干警用房 干警

其他附属用房 干警

第二十五条 监狱各种用房的建筑面积应参照表

第四章 建 筑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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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表三 表四确定

表二

监狱罪犯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罪犯

用房

类别

用 房

名 称

建设规模

大 中 小
备 注

罪犯

用房

监舍楼

学习用房

禁闭室

家属会见室

伙房和餐厅

医院或医务室

文体活动用房

技能培训用房

劳动改造用房

其他服务用房

男监合计

女子监狱厕所增

加 罪犯

女子监狱和未成

年犯管教所学习

用房面积乘以

系数 女子

监狱和未成年犯

管教所禁闭室面

积按 设置

伙房和餐厅面积

中含 罪犯

储菜用房面积

在冬季需储存菜

地区方可设置

监狱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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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监狱干警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干警

用房

类别

用 房

名 称

建设规模

大 中 小

备 注

干警

用房

干警办公用房

公共用房

特殊业务用房

干警管理用房

干警备勤用房

学习及训练用房

合 计

第四章 建 筑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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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其他附属用房建筑面积指标 干警

用房

类别

用 房

名 称

建设规模

大 中 小

备 注

其他

用房

其他附属用房

合 计

注 表二未含罪犯用锅炉房面积 如需要设置应根据具体情况

另行确定

寒冷地区综合建筑面积指标宜在本标准基础上增加 严寒

地区宜在本标准基础上增加

第二十六条 监狱建设总体规划时 应根据具体

情况 在监区外建设干警备勤用房

第二十七条 监狱房屋的建筑结构形式应根据建

设条件和建筑层数综合考虑 监区内建筑高度应符合

当地规划要求 且不应超过

第二十八条 监狱监舍用房设计应符合下列要

监狱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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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每间寝室关押男罪犯时不应超过 人 关押

女罪犯和未成年犯时不应超过 人

寝室内床位宽不应小于 床位为双层时

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床位为单层时 室内净高

不应低于 监舍内走廊若双面布置房间 其净

宽不应低于 若单面布置房间 其净宽不应低

于 寝室窗地比不应小于

采暖地区监舍建设 应加设机械通风系统

换气次数宜为 次 小时 风口应采用扁长型风

口 以防罪犯爬入 采暖负荷计算时应考虑通风所损

失的热量

盥洗室排水立管及地漏应在设计确定的基础

上加大 号管径

监舍内各房间及走廊的照明均应在干警值班

室的控制之下 且应在每个监舍内设一组夜间照明用

灯具 监舍楼内配电箱应设在每层的干警值班室内

第二十九条 禁闭室应集中设置于监区内 自成

一区 离监舍距离宜大于 并设值班及预审室

第四章 建 筑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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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间禁闭室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单间使用面积

不宜小于

第三十条 监狱内医疗用房 教学用房 伙房

餐厅等应根据建设规模和监狱管理体制 参照现行国

家标准 民用建筑设计通则 综合医

院建筑设计规范 中小学建筑设计规

范 饮食建筑设计规范

等有关规范 标准 按实际需求设置

第三十一条 监狱的家属会见室宜设于监区大门

附近 应使家属和罪犯各行其道 会见室中应分别设

置从严 一般和从宽会见的设施 其窗地比不应小于

室内净高不应低于

第三十二条 监区内干警用房应符合下列要求

监舍内应设干警值班室 谈话室 且应位于

监区的出入口附近 应用铁栅栏门与罪犯用房分开

内设专用卫生间

工业生产作业区应设干警值班室 干警值班

室的门窗应有牢固的防护设施 并应设有线或无线通

讯和报警装置

监狱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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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条 监狱建筑物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

级 劳动生产区厂房 仓库等耐火等级应按国家标准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的有关规定确定

监狱监管设施耐久年限不应少于 年 监狱建筑应

按国家现行的有关抗震设计规范 规程进行设计 围

墙 岗楼 大门其抗震设防的基本烈度 应按本地区

基本烈度提高一度 并不应小于七度 含七度 抗

震设防烈度为九度 不含九度 以上地区 严禁建监

狱

第三十四条 监狱建筑的装修 应根据建设计划

和业务工作要求确定标准 各类用房原则上应采用普

通装修 微机室 会议室 监控室及气候炎热地区监

狱的行政用房应设局部空调 采暖地区的监狱建筑应

按国家现行的有关规定设置采暖设施

第三十五条 监狱建筑应结合当地的建筑传统

风格 并体现监狱建筑的特殊性 统一性

第三十六条 监狱建筑应设置完备的给水 排水

系统

第三十七条 监狱的供电电力负荷等级宜为一

第四章 建 筑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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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并应附设备用电源和应急照明器材

第三十八条 监狱的垃圾处理 污水处理和烟尘

排放 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规 规范 标准的规定

监狱建设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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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安全警戒设施

第三十九条 警戒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新建监狱围墙上部宜设置武装巡逻道 监狱

围墙一般应高出地面 并达到 厚砖墙的

安全防护要求 女子监狱和未成年犯管教所围墙应高

出地面 并达到 厚砖墙的安全防护

要求 围墙地基必须坚固 围墙下部必须设挡板 且

深度不应小于 围墙转角应呈圆弧形 表面要

光滑 无任何可攀登处 围墙内侧 外侧 为

警戒隔离带 隔离带内应无障碍

监狱围墙应设置照明装置 照明灯具的位置 距

离应适当 照明灯具应配有防护罩 监狱围墙内 外

侧警戒线内照明效果应良好

监狱围墙上部应设电网 其高度 电压等应

按照有关标准执行

第五章 安全警戒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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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楼宜为封闭建筑物 岗楼四周应挑平台

平台应高出围墙 以上 并设 高栏杆 岗

楼一般应设于围墙转折点处 视界 射界良好 无观

察死角 岗楼之间视界 射界应重叠 并且岗楼间距

不应大于 岗楼应用铁门防护及设置通讯报警

装置

监狱大门分设通车和行人的大 小门 大门

宜宽 高 大门内设二门 宜电动 开闭

小门人行通道应设带封顶的护栏

门卫值班室应设在监区大门一侧 并应安装

防护装置 外门应为铁门 室内应设通讯报警装置

并设有可在室内控制大门开闭的装置

第四十条 安全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室外疏散楼梯周围应设防护铁栅栏 通向屋

顶的消防爬梯离地面高度不应小于 且 水平距

离内不应开设门窗洞口

监舍对外窗均应设防护铁栅栏

家属会见室靠监区内一侧的窗及禁闭室外窗

均应设坚固的铁栅栏 家属会见室靠监区内一侧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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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禁闭室外门应为铁门

监区所有可通往监外的暖气检查口 排水暗

管的检查窖井等 均应设防护装置

监舍管道 电线均应暗装 出口及插座均应

设带锁的铁箱 监舍内灯控开关应设在干警值班室

内

禁闭室内不应设电器开关及插座 应采用低

压照明 宜采用 电压 照明控制应由干警值班

室统一管理

第四十一条 监狱内的监舍 禁闭室 家属会见

室 大门 围墙 岗楼 劳动生产用房等重要部位应

设监控系统 监控系统应与监狱同步规划 同步建

设

第五章 安全警戒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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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场地及配套设施

第四十二条 干警及武警训练场按每人 测

算 罪犯训体场按每人 测算

第四十三条 监狱停车场宜按监狱干警每 人

个停车位测算

第四十四条 干警办公设施和罪犯生活教育 劳

动改造设施投资项目与标准按有关标准执行 道路系

统 消防 给排水 供暖 变配电 电信 煤气 有

线电视 环保等宜与城市相应市政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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